
浙 江 师 范 大 学 行 知 学 院 文 件

行知科社字〔2020〕1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师范大学科研业绩计分与奖励

办法》补充说明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：

现将《浙江师范大学科研业绩计分与奖励办法》（浙师科

研字〔2020〕3号）的补充说明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

2020年 1月 1日



《浙江师范大学科研业绩计分与奖励办法》

（浙师科研字〔2020〕3号）的补充说明

现结合我院原有科研与社会服务业绩计分与奖励办法等

相关文件规定，特制定《浙江师范大学科研业绩计分与奖励办

法》（浙师科研字〔2020〕3号）的补充说明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“我校”修改为“浙江师范大学或我院”。

“教职员工”增加“兼职教授”。

二、科研业绩计分与奖励标准

（一）科研项目（M1）

1．纵向科研项目（M1-1）

“M1-1-15”增加项目类别“国家级科研预研项目并成功申报”。

增加“M1-1-16，省部级、重大重点横向科研预研项目并成功

申报，计 5分，不奖励”。

说明：

（4）修改为“纳入计分的纵向科研项目需以我院为第一承

担单位（除本类别第（10）条说明外），且只计分 1次，并按

研究周期平均分配年度业绩分和奖励。如果我院没有单独申报

资格条件，可以浙江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单位。”

（二）科研成果（M2）

1．学术论文（M2-1）



说明：

（2）增加“若第一单位署名我院的，再奖励 70%绩效，其

他位置奖励 30%”。

增加“（13）收录在《科学引文数据库》（简称 SCD），但

未列入上述奖励范围的论文，计 5分”。

2．学术著作（M2-2）

说明：

（2）增加“若第一单位署名我院的，再奖励 70%绩效，其

他位置奖励 30%”。

（四）社会服务（M4）

2．标准编制（M4-2）

“M4-2-4”增加类别“团体标准”，分值提高至 50分。

“M4-2-5”分值提高至 10分。

增加“4. 产学研合作（M4-4）”如下：

类别 代码 类别 分值
奖励金

额

A类：

产学合作助学

金和物资筹措

M4-4-1

联系企事业单位（个人）为我院设立

奖助学金

8分/万

元

800元/

万元

联系企事业单位（个人）为我院捐助

物资价值 3万元（含）以上

5分/万

元

500元/

万元

B类：

产学合作实践

实训平台建设

M4-4-2

联系企事业单位筹办校企合作实验室

并捐赠我院实验仪器设备价值 5万元（含）

以上

5分/万

元

500元/

万元

C类：

产学合作特色

教育平台建设

M4-4-3
联系企事业单位开设校企合作人才培

养特色班
15

1500

元

M4-4-4 为合作企事业单位开展员工培训 3分/场 —



类别 代码 类别 分值
奖励金

额

D类：

校企产学研平

台建设

M4-4-5 完成我院产学研平台立项建设 15 —

E类：

校企（地）战

略合作建设

M4-4-6
推荐政企事业单位与我院建立校企战

略合作关系
3 —

F类：

兼职教授联系

工作

M4-4-7

推荐兼职教授并经学术委员会通过正

式受聘
3 —

兼职教授联系人经我院考核合格的 3 —

兼职教授联系人经我院考核优秀的 5 500元

G类：

企事业单位调

研走访

M4-4-8

年度内走访一家以上企事业单位，认

真填写我院企事业单位调研记录手册，并

形成产学研平台建设或报告的

2 —

说明：

（1）为合作企事业单位开展员工培训需凭企事业单位邀

请函或培训结束后填写的评价表，由我院科技与社会服务部备

案证明。合作企事业单位包括兼职教授所在企事业、与我院签

订战略合作关系的企事业以及设立奖助学金的企事业单位等。

（2）继续教育工作业绩计分，见继续教育管理办法。

（六）学术影响力（M6）

补充修改如下：

类别 层次 代码 分值 奖励金额

任职

国际学术会议
大会主席 M6-1 100分/次 1万元/次

会议主持人或分会主席 M6-2 50分/次 0.5万元/次

全国学术会议
大会主席 M6-3 50分/次 0.5万元/次

会议主持人或分会主席 M6-4 25分/次 —

报告
国际学术会议

大会特邀报告、主旨报告 M6-5 60分/次 0.6万元/次
主题报告、分会场报告 M6-6 30分/次 0.3万元/次



“说明”补充修改如下：

（1）国际会议指的是在境内外召开有一定规模的国际级

会议；全国学术会议指的是由国家一级学会及其专委会或国家

二级学会主办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会议。

（2）会议主持人、大会主席、分会主席等任职和大会特

邀报告、主旨报告、主题报告、分会场报告等报告均需在会议

流程单或会议手册上明确体现（包括署名单位信息），未体现

的均不予计分和奖励。全国学术会议任职和报告只署名浙江师

范大学而未署名我院信息的，只计分不奖励。

三、科研业绩统计与分配

1. 共同承担完成的各类科研与社会服务成果业绩分分配

增加“说明：社会服务业绩分分配参照该标准比例执行”。

五、附则

补充修改如下：

（1）原《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教师社会服务业绩计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师行知〔2014〕16号）、《浙江师范大学行知

学院科研业绩计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师行知〔2014〕17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（2）本补充说明由我院科技与社会服务部负责解释。

全国学术会议
大会特邀报告、主旨报告 M6-7 30分/次 —

主题报告、分会场报告 M6-8 15分/次 —

抄送：浙江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，科学研究院，计财处。

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月 1日印发


